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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资源违法案件会审制度》等
三项制度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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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资源违法案件会审制度

　　第一条　为了提高国土资源违法案件的办案质

量 ,加强案件处理过程中的内部监督和制约 ,促进依

法行政 ,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国土资源违法案件会审制度 ,是指在

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有关负责人主持下 ,召集内

部有关职能机构负责人及其他有关人员 ,就本级立

案的重大、疑难的国土资源违法案件进行讨论、审

议 ,并提出处理意见的工作制度。

第三条 　属下列情况之一的国土资源违法案

件 ,应当进行会审 :

(一)涉及对有关责任人提出行政处分建议的 ;

(二)依法需要向司法机关移送的 ;

(三)经过行政复议或者诉讼程序 ,需要重新作

出具体行政行为的 ;

(四)经过听证程序 ,需要对原拟行政处罚决定

作出原则性修改的 ;

(五)案情复杂 ,难以定性的 ;

(六)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的主要负责人认为

应当进行会审的。

第四条　会审时 ,案件承办人应当提交案件调

查报告和其他有关材料 ,并就主要违法事实和处理

建议作出说明。会审结束后 ,案件承办人应当将提

交的材料收回。

第五条　参加会审的人员应当根据其所在机构

的相关业务 ,就处理建议发表意见 ,并对该意见负

责。

第六条　会审主持人应当根据会审过程中的讨

论情况 ,提出会审意见 ;参加会审的人员应当就会审

意见表明态度 ,并由记录人员记录在案。会审主持

人应当对会审意见负责。

第七条　行政处罚决定、行政处分建议书和涉

嫌犯罪的案件移送书 ,应当按照会审意见确定的原

则作出。如果在主要事实、违法性质和处理决定等

方面与会审意见出现较大分歧 ,必须再次征求参加

会审人员的意见。

第八条　参加案件会审人员应当严格遵守保密

制度 ,不得向外泄漏与会审内容有关的事项。

第九条　对应当进行会审的国土资源违法案件

而未予会审 ,上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有权责令

其改正。

国土资源执法监察报告备案制度

　　第一条　为了规范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工作 ,保

证涉及各违法主体的国土资源违法案件能够得到及

时、有效地查处 ,提高国土资源执法监察系统的整体

功能 ,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在查处违法案件过程中 ,因受到阻力

和干扰 ,致使案件查处工作无法进行下去 ,立案查处

的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通过适当方式 ,向上

一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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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下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发现的超

出本级管辖职权范围的违法行为 ,应当逐级向有管

辖职权的上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第四条　上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在接到下

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第二条、第三条情形下的

报告后 ,一般应立案查处 ;认为应当由下级国土资源

行政主管部门查处的 ,要责令其查处 ,同时给予必要

的帮助和支持。

第五条　本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立案的违

法案件 ,在调查核实后 ,属重大违法案件的 ,应当在

立案之日起 7日内 ,将立案审批表报上一级国土资

源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结案之日起 14日内 ,将行政

处罚决定书、行政处分建议书和犯罪案件移送书等

报上一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重大违法案件包括 :

(一)涉及对有关责任人提出行政处分建议的 ;

(二)依法需要向司法机关移送的 ;

(三)经过行政复议或者诉讼程序 ,需要重新作

出具体行政行为的 ;

(四)上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

第六条　各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 ,应当于

每年年初 ,向上一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执法监

察机构报送上一年度执法监察工作总结和本年度的

工作设想。

工作总结的内容应当包括对上级国土资源行政

主管部门部署的执法监察工作重点的贯彻、落实和

完成情况。

第七条　下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对上级国

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交办的执法监察工作事项 ,应

当在规定时间内提交专项报告。

第八条　上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对下级国

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报送的备案材料 ,发现有明显

不当的 ,应当及时予以纠正。

第九条　上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对应当报

告而不报告的下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提出

通报批评 ;情节严重的 ,要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国土资源执法监察督办制度

　　第一条　为了规范执法监察工作 ,加强对国土

资源违法行为查处的监督和落实 ,提高工作效率 ,制

定本制度。

第二条　属下列情况之一的 ,上级国土资源行

政主管部门应当予以督办 :

(一)上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掌握举报线索

后 ,要求下一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调查并上报

结果的 ;

(二)上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认为下一级国

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直接立案查处的违法案件 ,属

有重大影响并提出限期结案的 ;

(三)上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认为需要由下

一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尽快落实行政处罚决

定 ,或者协助落实行政处分建议、强制执行措施的 ;

(四)上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认为需要督办

的。

第三条　督办的方式主要有口头督办、书面督

办和派员督办。

口头督办时 ,下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的承

办人应当就督办的内容、要求和时间等进行详细记

录。

采取书面方式督办的 ,上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

部门必须以正式文件发出督办通知 (函) 。

第四条　下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对上级国

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督办的事项 ,应当在规定期限

内 ,及时上报工作进展、处理结果和其他有关材料。

对确有困难 ,不能按时上报的 ,经督办的上级国土资

源行政主管部门同意 ,可以适当延长上报期限。督

办的国土资源违法案件尚未结案之前 ,应当暂停办

理违法单位或者个人有关国土资源管理业务方面的

申请。

第五条　下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对上级国

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的督办意见 ,无正当理由

故意拖延或者不予落实 ,并造成一定后果的 ,应当追

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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